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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 

补充法律意见（五） 

德恒 02F20180228-00014 号 

致：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与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行

人委托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顾问，已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出

具了“德恒 02F20180228-00003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龙利得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法律

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以及“德恒 02F20180228-00002 号”《北

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出具了“德恒 02F20180228-00006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关于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一）》”）；

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出具了“德恒 02F20180228-00009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关于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

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出具了“德恒 02F20180228-00012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关于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三）》”）；

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出具了“德恒 02F20180228-00013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关于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法律意见（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四）》”）。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四） 

7-7-3-5-2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口头反馈，本所经办律师对所涉及的相关法

律问题在第二部分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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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

及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保证已经向本所经办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所必需的

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和

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均分别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三、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法律意见

（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

的补充并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本补充法律意见就有关问题所作的修改或

补充外，《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

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的内容仍然有效。 

四、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和《补充法律意见

（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补充法律意见（四）》

中的前提、假设、承诺、声明事项、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五、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所称“报告期”是指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6 月。 

六、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七、本所目前持有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31110000400000448M，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负责人为王丽。 

八、本补充法律意见由沈宏山律师、李珍慧律师共同签署，本所地址为北京

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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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如下：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四） 

7-7-3-5-5 

第二部分 对证监会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 

[反馈问题 1]请问王海明入股印刷科技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王海明为何会

成为发行人供应商浦沙纸业的股东？发行人与王海明、浦沙纸业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利益输送？发行人其他供应商是否存在类似情况？ 

[回复] 

核查过程： 

本所经办律师采取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核查方式：1.查阅印刷科技、浦沙纸

业工商登记资料；2.查阅了王海明出具的简历；3.对王海明进行访谈；4.对徐龙

平进行访谈等。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一）王海明入股印刷科技的原因和背景 

根据印刷科技工商登记资料、王海明出具的简历以及本所经办律师对王海

明、徐龙平进行的访谈，王海明入股印刷科技的原因和背景为： 

王海明自 1992 年起即在包装印刷行业从事管理和技术研发工作，并自 2011

年起担任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纸委会秘书长，在纸包装行业的具有丰富技术研发

经验。 

2013 年，上海龙利得准备成立一个独立主体专门从事的纸盒、纸箱、纸板

等纸制品及包装材料的研发设计业务，鉴于王海明具有丰富的技术研发经验，上

海龙利得邀请王海明加入并负责技术研发和人员培训工作，同时共同出资设立印

刷科技。 

（二）王海明为何会成为发行人供应商浦沙纸业的股东？ 

根据浦沙纸业工商登记资料、本所经办律师对王海明进行的访谈，2018 年

浦沙纸业原股东王国民因患重病无力继续对浦沙纸业进行经营管理，且其治疗需

要资金，因此有意对外出让公司股权。王海明在包装印刷行业具有丰富工作经验，

且长时间在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任职，了解行业发展趋势，看好浦沙纸业的发展

前景。因此，经朋友介绍后，王海明与王国民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由王海明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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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民持有的浦沙纸业 80%股权，成为浦沙纸业股东。 

（三）发行人与王海明、浦沙纸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利益输送？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对王海明、徐龙平进行的访谈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

行人与王海明、浦沙纸业不存在关联关系、利益输送。 

（四）发行人其他供应商是否存在类似情况？ 

根据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填报的《关于企业基本信息及往来等情况的确认函》

等材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网络核查，发行人主要供应商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基本情况 

1 
丸红（上海）有

限公司 

注册资本 1,300 万美元 

股权结构 丸红（中国）有限公司（100.00%） 

实际控制

人 
丸红株式会社 

2 
上海昱畅纸业

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600 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张慧君（51%）、顾华（35.11%）、顾连芳（12.5%）、

潘汉明（1.39%） 

实际控制

人 
张慧君 

3 
海盐金建纸业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0 万元 

股权结构 金建松（80.00%）、金婷（20.00%） 

实际控制

人 
金建松 

4 

安徽省萧县林

平纸业有限公

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股权结构 森林海商务信息咨询（宿州）有限公司（100.00%） 

实际控制

人 
李建设 

5 
远通纸业（山

东）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9,741.89 万美元 

股权结构 
远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90.00%）、深圳市嘉凌贸易有

限公司（10.00%） 

实际控制

人 
远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香港） 

6 
上海伊藤忠商

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510 万美元 

股权结构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100.00%） 

实际控制

人 
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7 
上海浦沙纸业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股权结构 王海明（80.00%）、王国民（10.00%）、薛春森（10.00%） 

实际控制

人 
王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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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基本情况 

8 
中山欧华彩印

包装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股权结构 
骆建华（18.00%）、张贤芳（18.00%）、李始峰（18.00%）、

林慧华（18.00%）、何家权（18.00%）、邓国基（10.00%） 

实际控制

人 
股权分散，无实际控制人 

9 
上海汇峰纸业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 万元 

股权结构 唐贤峰（100.00%） 

实际控制

人 
唐贤峰 

10 

中山市集雅印

刷包装有限公

司 

注册资本 150 万元 

股权结构 伍森文（50.00%）、麦有泉（50.00%） 

实际控制

人 
伍森文、麦有泉 

11 

中山市小榄镇

永宁纸箱有限

公司 

注册资本 150 万元 

股权结构 谭海祥（70.00%）、李婉仪（15.00%）、谭敦源（15.00%） 

实际控制

人 
谭海祥 

12 
上海善法纸业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股权结构 金娇玉（100.00%） 

实际控制

人 
金娇玉 

13 
上海慧星纸业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 万元 

股权结构 陈天霖（60.00%）、陈献文（40.00%） 

实际控制

人 
陈天霖 

14 
江苏长丰纸业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5,500 万元 

股权结构 江苏长丰造纸有限公司（100.00%） 

实际控制

人 
朱建农 

15 
杭州科钦贸易

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股权结构 戴秋波（100.00%） 

实际控制

人 
戴秋波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与其主要供应商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与浦沙纸业类似的情况。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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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四）》之签

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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